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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信息披露

发行人声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招股意

向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招股意向书全文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投资者在做出
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
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
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
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
实陈述。

第一节重大事项提示
一、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宋伯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宋琳先生、郭亚娟女士承诺：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其持有的股份。

公司股东王新潮、苗繁荣等 26位自然人股东和两位法人股东深圳格东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上述股份。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宋伯康、宋琳、杜国桢、汪培毅、赵刚、徐继坤、陈华、王
云舟、陆泽洪承诺：除前面承诺的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
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并上市前形成的未分配利润，由公司本次

股票发行完成后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三、2009年营业收入同比可能会有所下降
公司 2009 年上半年实现的营业收入同比下降了 24.76%，但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同比增长了 15.26%。公司预计 2009年全年营业收入同比可能会有所下降，请投资
者予以关注。

四、出口业务为主的风险
公司出口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超过 70%，主要客户为日本松下、美国百得、芬兰诺基

亚、美国 APC公司、富士施乐、德国本特勒、德国博泽等公司，目前而言，出口为主的业务模
式面临以下两方面的突出风险：

1、人民币升值风险
公司出口业务主要结算货币为美元和欧元，虽然公司的定价模式是 “成本加管理利

润”,可以在汇率变动达到一定幅度时与客户重新商定产品价格，但是本币升值导致的汇率
损失通常由上下游企业共同承担，公司很难将升值的损失完全转移至下游客户，且由于存
在 1-3个月的货款回收周期，所以如果人民币升值，将使公司承担一定的汇率损失。报告期
内，公司汇兑损益情况具体如下：2006 年、2007 年，因人民币快速升值，公司汇兑损失分别
为 689.84 万元、1,169.29 万元；2008 年，虽然人民币升值较多，但公司通过远期结汇方式
部分规避了升值风险，实现汇兑收益 997.95 万元；2009 年 1-6 月，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
但公司在履行原先签订的远期结汇合同时出现了 460.94 万元的汇兑损失，使得本期汇兑
损失合计达到了 608.45万元。公司判断，若人民币持续升值，公司的汇率风险将持续存在。

2、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2008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已经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了重大影响，美、日、欧等发达国家

和地区先后进入了经济衰退期，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也有所放缓。
虽然 2008 年公司业务收入、营业利润和净利润同比分别实现了 26.68%、34.18%和

11.84%的增长，但 2009 年的收入增长将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其中散热板、诺基亚机
箱、汽车零部件的业务量同比仍会增长，但增速有所减少；微型电机、电动工具和工作台的
业务量下降幅度较大；受产品价格调整的影响，销售收入变化与业务量的变化并不完全同
步，综合来看，预计 2009年业务收入同比可能会有所下降。

此外，如果全球经济长期低迷，或者出现超预期的恶化，不但有可能进一步影响公司现
有客户产品销售的增长，从而间接影响其对本公司产品的需求，销售收入可能会有超出预
期的下降，还有可能会增加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风险。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估
计是本公司在 2009年中期基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做出的，投资者应该密切关注本公司上
市后的持续信息披露。

五、募集资金项目投资风险
根据需求，本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78.40%将投资于汽车模具及冲压件生产线生产项目，

其中，模具设备投资占总投资的 23.35%，是公司所有业务最主要的公共技术平台，鉴于
2008 年公司汽车零部件业务收入为 4,046.72 万元，占总营业收入的 3%，2009 年 1-6 月
已上升至 5.09%，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后，需要同步的市场开拓来获取新的汽车模具和
零部件订单，满足新增产能，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第二节本次发行概况
1、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 1.00元

3、发行股数、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7, 5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25%

4、每股发行价 通过向询价对象询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

5、发行市盈率 [�]倍（每股收益按 2008年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
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6、发行前每股收益 [0.51 元 ]（2008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
本）

7、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2.47元]（按 2009年 6月 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除
以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本确定）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

8、发行前市净率 [��]（按询价后确定的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前每股净资产确定）

9、发行方式 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

10、发行对象

网下配售对象为经中国证监会认可的机构投资者，上网发行对象为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或深圳分公司开立账户并可买
卖 A 股股票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
外）

11、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12、预计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

13、发行费用概算

承销及保荐费：
审计费：
律师费：
评估费：
上网费：
路演推荐费：
其他：
合计：

第三节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anghai�Xinpeng�Industrial�Co.,�Ltd.
注册资本：22,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宋伯康
成立日期：1997年 10月 30日；
住 所：上海市青浦区嘉松中路 518号
邮政编码：201708
联系电话：021-59798285�����传真号码：021-59798108
互联网址：http://www.xinpeng.com
电子信箱：Yan.cai@xinpeng.com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设立方式
本公司系由上海新朋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新朋有限”）原股东为发起人，以新朋有

限截至 2007 年 8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 34,536.79�万元（母公司数据）为基准，按
1:0.6515�的折股比例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二）发起人及投入的资产内容
公司的发起人为新朋有限的全体股东，即宋伯康、宋琳、郭亚娟等 29 名自然人和深圳

格东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2名法人共计 31名股东。
发起人以新朋有限的净资产 34,536.79�万元整体变更设立本公司。
三、有关股本的情况
（一）总股本、本次发行的股份、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22,500万股，本次发行 7,5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25%。
本次发行的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详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

示”。
（二）相关股东的持股数量及比例
1、公司发起人股权结构：

序号 股 东 股份数
（股） 持股比例（%） 序号 股 东 股份数

（股） 持股比例（%）

1 宋伯康 97, 290, 000 43.2400 17 凌建忠 273, 000 0.1213

2 宋 琳 60, 330, 000 26.8134 18 徐继坤 272, 800 0.1212

3 郭亚娟 40, 230, 000 17.8800 19 赵纪明 272, 400 0.1211

4 王新潮 4, 850, 000 2.1556 20 林惠康 272, 000 0.1209

5 苗繁荣 4, 700, 000 2.0889 21 凌建平 250, 000 0.1111

6

深圳格东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 3, 700, 000 1.6444 22 桂志明 245, 000 0.1089

7

江苏宏宝五金股
份有限公司 2, 000, 000 0.8889 23 杜国桢 245, 000 0.1089

8 叶高荣 1, 980, 000 0.8800 24 陈 华 215, 000 0.0956

9 章卢英 1, 838, 500 0.8171 25 张维欣 188, 000 0.0836

10 朱剑锋 1, 700, 000 0.7556 26 赵海燕 160, 000 0.0711

11 李东霖 1, 000, 000 0.4444 27 张永玉 160, 000 0.0711

12 苏凤娟 750, 000 0.3333 28 汪培毅 160, 000 0.0711

13 赵 刚 445, 000 0.1978 29 陆泽洪 160, 000 0.0711

14 陈 平 388, 000 0.1724 30 诸卫东 145, 000 0.0644

15 王云舟 330, 200 0.1468 31 林树岚 120, 000 0.0533

16 凌全军 330, 100 0.1467 合 计 225, 000, 000 100

2、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见上表。
3、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宋伯康 97, 290, 000 43.2400

2 宋 琳 60, 330, 000 26.8134

3 郭亚娟 40, 230, 000 17.8800

4 王新潮 4, 850, 000 2.1556

5 苗繁荣 4, 700, 000 2.0889

6 叶高荣 1, 980, 000 0.8800

7 章卢英 1, 838, 500 0.8171

8 朱剑锋 1, 700, 000 0.7556

9 李东霖 1, 000, 000 0.4444

10 苏凤娟 750, 000 0.3333

合 计 214, 668, 500 95.4083

本公司不存在国家股、国有法人股及外资股股东。
（三）本次发行前各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股东宋伯康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与股东郭亚娟为夫妻关系，股东宋琳为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为宋伯康与郭亚娟之子；股东赵刚为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股东赵海燕为公司的
财务部门负责人，赵刚和赵海燕之间为夫妻关系；股东苏凤娟为宋伯康胞兄之配偶；股东朱
剑峰是股东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除此之外，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业务情况
（一）主营业务
本公司是专业机电产品金属零部件和微型电机制造商，主要从事各类金属冲压钣金件

和微型电机的生产。
（二）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生产的产品均为客户专门定制的标准或非标准化零部件产品，具体情况如下表：
产品分类 客户名称 配套供应产品及用途

平板电视零部件 日本松下 等离子电视屏散热板；散热块

通信设备零部件

美国 APC AR3100、AR3107、AR3150�AR3157网络通信机柜及其它机柜

芬兰诺基亚 3G�通信基站机箱

富士施乐 复印机主体结构件和复印机架零件

汽车零部件

德国本特勒 用于轿车底盘及悬挂系统的各种冲压件

博泽 车窗导轨、门内板结构件及座椅零件（BORA �A5导轨、M 3支架、AUDI�

B8、NISSAN�C53D零件、VOLVO 门内板）

WABCO 刹车系统冲压件、刹车气室焊接件

电动工具及微型电机 美国百得 微型电机；电动工具及工作台（OEM）

（三）产品的销售方式和渠道
公司所有的订单均为公司直接获得。公司自 1996年起建立面向全球的电子商务平台，

目前公司的客户中，除富士施乐外，均通过该电子商务平台获得。
公司销售模式分为直接销售和用户代理商销售，目前除散热板及散热块产品通过用户

代理商销售方式销售外，公司其它产品均为直接销售方式。
（四）主要原材料
本公司生产经营主要原材料为铝板、钢板及外购件，主要的外购件如铆钉、铆轴、螺丝

等也是铝质或钢质零件。
（五）行业竞争情况以及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1、行业竞争情况
冲压钣金行业的突出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市场容量快速增长；企业数量多、规模

小、行业集中度低；信息化程度和技术水平低；产品质量等级偏低。目前我国冲压钣金企业
主要有三类，即封闭的单一配套型企业、小规模冲压钣金企业、专业化的零部件制造公司。
这三类企业面向的客户各不相同，第一类企业主要是为大型汽车整机制造厂商专业配套，
第二类企业的客户是同区域内的对成本敏感但对产品品质要求不高的小规模企业，第三类
企业具备承接大规模订单的生产能力，能专门为客户定向开发制造具有个性化需求的高端
产品。

全球的工业电动工具市场基本上被国际三大电动工具巨头（美国百得、日本牧田、德国
博世）控制，其他电动工具生产厂商基本集中在家用电动工具领域。全球超过 80%的工业
电动工具在中国生产，其中 90%以上采用“OEM”模式生产。因此，本土电动工具企业的竞
争有以下的一些特点：自主品牌竞争集中在中低端产品市场；国内有少数企业开始建立起
自主品牌，但产品集中在中低端国内市场，且以国内销售为主；竞争的目标主要在于获取代
工订单；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是获取订单的主要因素；低成本、低价格是获得订单的重要因
素。

2、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主要体现公司在主要产品方面的竞争地位。
（1）平板电视机零部件
公司平板电视机零部件主要有等离子电视屏散热板，目前公司是全球等离子电视占有

率排名第一的日本松下的等离子电视屏散热板主要供应商，是唯一一家为其生产大尺寸
（58英寸及以上）等离子电视屏散热板的制造商，2006年、2007年、2008 年供应量占日本
松下等离子电视屏散热板全球采购量的比例分别为 51.81%、43.78%、52.28%，其中 2008

年占全球等离子电视屏散热板的市场份额为 23%。2008 年公司获得了日本松下全球“优
秀供应商”称号（全球 6000 余家供应商中仅 26 家获此称号，中国大陆仅宝钢和本公司两
家）。
（2）通信设备零部件
公司是国内唯一一家为 APC公司提供 AR3100系列网络通信机柜的公司，也是其全

球范围内该产品的三家供应商之一，2007 年、2008 年公司供应量占其 AR3100 系列机柜
全球总采购量的比例分别约为 33%、50%。

公司是诺基亚 3G 通讯基站机箱全球范围内的三大供应商之一，也是首家采用冲压工
艺制造该产品的厂商，2008年其 70%的 3G 通讯基站机箱从公司采购。
（3）微型电机及电动工具
公司是美国百得公司微型电机的主要生产商，公司是国内唯一一家为其 “得伟”

(DeWALT)牌专业电动工具提供微型电机的供应商（美国百得国内独资除外），2008 年公
司供应百得（苏州）公司“得伟”专业电动工具的电机数量占其同期中国境内同类电机采
购量的 98%左右。
（4）汽车零部件
目前公司汽车零部件的主要客户为山东威明汽车产品有限公司、德国本特勒汽车工业

公司、德国博泽汽车零件公司、德国宝适公司、A123�SYSTEMS 公司等。和竞争对手比，公
司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五、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主要固定资产
1、生产设备
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合并报表机器设备账面净值为 10,803.80 万元，其中

股份公司拥有 1,884.31 万元，股份公司的机器设备租赁给新朋金属。（简称 “新朋金
属”）。

2、房屋建筑物
截至 2009年 6月 30日，公司房屋建筑物账面净值 7,201.13万元，除新朋金属所拥有

的价值 290.56万元的厂房外，其余厂房均属股份公司所有,并租赁给新朋金属使用。
目前，公司拥有的房地产权证的详细情况如下：

序
号 证书编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土地面积（平
方米） 地点 使用期限 权利人 他项权利

设定情况

1

沪房地青字（2008）第
002632号 17, 559.79 32, 851

青浦区嘉松中路 518

号
2008.3.4-

2058.3.3

股份公
司

已设定抵
押

2

沪房地青字（2008）第
004683号 13, 144.45 35, 107.6

青浦区华新镇华隆
路 1688号

2007.1.5-

2057.1.4

股份公
司 无

3

沪房地青字（2008）第
005911号 8, 271.98 7, 042.7

青浦区嘉松中路 522

号
2008.5.14-

2058.5.13

股份公
司 无

4

沪房地青字（2008）第
005914号 14, 776.98 11, 701.4

青浦区嘉松中路 520

号
2008.5.14-

2058.5.13

股份公
司 无

5

沪房地青字（2008）第
005907号 4, 373.54 4, 727.8

青浦区华新镇华新
街 28号

2008.3.4-

2058.3.3

新朋金
属 无

（二）无形资产
截至 2009年 6月 30日，本公司无形资产账面净值为 6,389.33万元，主要为本公司取

得的土地使用权价值。
1、土地使用权
公司均已取得了所拥有土地的国有出让工业用地权证。除本节“2、房屋建筑物”中公

司取得出让工业用地权证的土地使用权外，公司还取得了下列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序号 证书编号 面积
（平方米） 地点 权利人 用途 使用期限

1

沪房地青字（2008）第
002569号 33, 333.3

青浦区华新镇朱长村
(103/ 1丘)

新朋实
业

出让工业用
地

2006.12.20—
2056.12.19

2、商标、域名
公司商标 “ ” 已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批准，商标注册号分别为：

4597494（12 类）、4597495（9类）、4597496（8类）、4597497（7类）、4597498（6类）。
本公司目前拥有 www.xinpeng.com的域名。
3、专利与非专利技术
目前，公司已取得两项实用新型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性质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权人 专利期限

实用新型 反折压平模具 20072007024.4 新朋金属 2008.3.12- 2018.3.11

实用新型 一种改进的等离子散热板 200820058766.5 新朋实业 2009.3.4- 2019.3.3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在申请专利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性质 专利名称 申请号 申请人

1 发明 等离子散热板的成型工艺 200810037863.0 新朋实业

2 发明 一种改进的电机转子模压轴的模压工艺 200810037863.0 新朋实业

3 发明 一种改进的电机转子滴漆工艺 200810037864.5 新朋实业

4 外观设计 电机金属支架 200830066390.8 新朋实业

5 外观设计 电机塑料支架 200830066391.2 新朋实业

6 实用新型 组装外观检测旋转工装 200920070537.X 新朋实业

7 实用新型 工作台板的快速固定机构 200920070534.6 新朋实业

8 实用新型 伸缩方管把手的自动锁紧机构 200920070533.1 新朋实业

9 实用新型 一种改进的高强度厚板精冲模具 200920070532.7 新朋实业

10 实用新型 螺母焊接后气密性测试装置 200920070541.6 新朋实业

11 实用新型 通用型、可移动斜切锯安装面板 200920070540.1 新朋实业

12 实用新型 一种车内门板检具 200920070542.0 新朋实业

13 实用新型 一种改进的马达定子槽衬纸 200920070535.0 新朋实业

14 实用新型 风叶压装工装 200920070536.5 新朋实业

15 实用新型 改进的风叶扭力测试工装 200920070538.4 新朋实业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一）同业竞争情况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宋伯康家族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其已经向本公司出具了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二）关联交易情况
1、近三年一期经常性关联交易
（1）产品销售方面的关联交易

关联方
名称 关联方性质 交易

类型

2006年度 2007年 1- 6月
备 注发生额（万

元）
占同类交
易额比例

发生额（万
元）

占同类交易
额比例

康琳科贸 公司实际控制
人控制的公司

向关联方
销售货物 2, 852.91 2.73% 3, 482.51 3.27%

现已通过收购解决该关
联交易的发生

（2）原材料采购方面的关联交易

名称 关联性质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1- 6月

金额
（万元）

占营业成
本比例

金额
（万元）

占营业成
本比例

金额
（万元）

占营业成
本比例

金额
（万元）

占营业成
本比例

永纪
包装

关系密切家庭
成员控制企业 133.49 0.15% 206.07 0.23% 260.02 0.23% 77.67 0.21%

雷孜
机械

关系密切家庭
成员重大影响

企业
846.29 0.96% 1, 650.65 1.88% 1, 995.48 1.80% 447.64 1.23%

2、近三年一期偶发性关联交易
（1）股权收购
2007 年 7 月，宋琳、郭亚娟分别将其持有的康琳科贸、新朋伯琳股权全部转让给新朋

实业，转让价款以被收购股权所代表注册资本 1：1的比例确定。收购完成后，康琳科贸和新
朋伯琳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
2006年 8月 3日，公司股东宋伯康先生及郭亚娟女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青浦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其位于上海徐汇区虹桥路 106号住宅为抵押财产，
为新朋金属总计不超过 1400万元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自 2006 年 8 月 3 日至
2009年 8月 3日。
（3）股权转让
2007 年 7 月 10 日，经有限公司股东会批准，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的股份 500万股，分别转让给宋琳先生 300 万股，转让给郭亚娟女士 200 万股。上述股
权转让的价格均为按照每股 1元的价格转让。

3、关联交易对发行人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报告期内本公司发生的经常性关联交易较小，在同类交易额中的占比很低，公司与康

琳科贸之间的关联交易已通过股权收购加以解决；与永纪包装和雷孜机械之间的关联交易
金额很小，交易价格公允。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康琳科贸、新朋伯琳股权的偶发性关联交易是公司减少经常性关联
交易的需要。公司股东宋伯康、郭亚娟为控股子公司新朋金属的银行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的
偶发性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发展。

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很小。
4、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专项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利益的情况；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合法。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性
别

年
龄
任期起止日

期 简要经历 兼职情况

2008年
薪酬情
况（万
元）

持有公
司股份
数量
（万
股）

宋伯康
董事
长、总
经理

男 50

2007.9- 20

10.9

曾任上海市青浦华新镇凌家村村办工厂
技术厂长、华新镇镇办工厂厂长，上海新
朋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为上海市第
十二届、第十三届人大代表、青浦区人大
代表。

上海市工商联执委、
青浦区工商联副会
长、华新镇工商联商
会会长。

140.00 9, 729

宋琳

董事、
常 务
副 总
经理

男 26

2007.9- 20

10.9

曾任新朋金属总经理、上海新朋实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常务副
总经理。

新朋金属董事、新朋
伯琳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康琳科贸监
事。

140.00 6, 033

杜国桢 董事 男 61

2007.9- 20

10.9

曾就职于上海市港务局科研所、上海市
科委发展预测处、上海质量技术监督局
计量处，并先后担任美国施乐公司、美国
霍尼韦尔、美国英格索兰公司驻中国及
亚太地区采购经理、新朋金属总经理特
别助理等职。

- 86.73 24.5

汪培毅

董事、
副 总
经理、
董 事
会 秘
书

男 55

2007.9- 20

10.9

曾连续三届（2001至 2006年）获得上市
公司“十佳董事会秘书提名奖”和“优秀
董事会秘书”称号。

曾先后担任安徽省农垦厅（局）宣传
教育科科长、政策法规处副处长，上海市
都市农商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上海市农垦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新朋金属董事 54.17 16

赵刚
董事、
副 总
经理

男 34

2007.9- 20

10.9

曾就职于上海异型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新朋金属董事、市场
部总监 100.00 44.5

徐继坤 董事 男 36

2007.9- 20

10.9

曾任安特工程有限公司新加坡本部研发
工程师、安特(苏州)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研
发部经理、安特精密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研发部经理、安特(上海)金属成形有限公
司锻压工程部经理等职。

新朋金属模具厂厂
长 89.06 27.28

张人骥 独 立
董事 男 66

2007.9- 20

10.9

教授、硕士生导师。曾师从苏步青教授，
曾任上海财经大学信息管理系副教授、
会计学院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副
馆长、“资本市场研究”学术带头人，现任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授、CFO 中心主任。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教授、CFO 中心主任 5.00 无

郑韶 独 立
董事 男 60

2007.9- 20

10.9

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思想史研究室
副主任、财政金融室主任、副研究员等。
著作有 《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上海
近代开发思想史》、《证券管理与违规违
法》等，并主持研究上海市政府重大咨询
课题 10多项。

上海证券市场研究
杂志社副主编，上海
市体制改革研究所
常务副所长。上海市
第十一届、十二届人
大代表。

5.00 无

张新宝 独 立
董事 男 46

2007.9- 20

10.9

教授、博士生导师，曾经荣获全国“十大
杰出中青年法学家”（2002年）、中国社
会科学院、共青团中央第二届全国青年
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专著类一等奖（1998

年）、中国人民大学第八届吴玉章科研成
果一等奖。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教授、博导、民商
事法律科学研究中
心民法研究所所长、
信息法研究中心主
任。中国法学会民法
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秘书长。

5.00 无

王云舟 监事 男 51

2007.9- 20

10.9

曾任青浦区华新镇凌家村五金厂车间主
任、华新电镀厂机修车间主任、设备科科
长、华新合金厂设备科长、厂长助理、上
海日樱运动用品有限公司生产厂长等
职。

新朋金属电机厂厂
长 23.80 33.02

顾桂新 监事 男 42

2007.9- 20

10.9

曾就职于江苏公证会计师事务所。2007

年 5月至今在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职
务。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
有限公 司 董 事 、董
秘、财务总监

无

陆泽洪 监事 男 57

2007.9- 20

10.9

曾先后担任安徽凤阳水箱厂车间主任、
技改办主任、安徽凤阳铜材厂副厂长、厂
长，安徽凤阳粉末冶金厂厂长

新朋金属质量部总
监 27.20 16

张永仁

副 总
经 理
(执行
总裁)

男 63

2009.3- 20

10.9

历任上海市恒业工具厂厂长，上海施乐
复印机有限公司国产化部协作厂质量保
证分部经理，美国百得国际集团上海代
表处首席代表，上海新朋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美国百得电动工具有限公司（苏
州）IAD亚太地区总监，现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兼执行总裁 。

-

500

（2009

年）
无

沈晓青 副 总
经理 男 42

2009.3- 20

10.9

历任杭州电声厂工程师，杭州声达电子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上海煜
菱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2009 年 3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

100

（2009

年）
无

付叔詹 副 总
经理 男 37

2009.3- 20

10.9

历任长春三友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维修
工程师，长春塔奥金环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维修主管，上海本特勒汽车系统有
限公司中国区工程总监，2009年 3月起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

150

（2009

年）
无

陈华 副 总
经理 男 43

2007.9- 20

10.9

曾担任上海施乐复印机有限公司国产化
部 SQAE、上海鸣志电器质量部经理、上
海鸣志自动控制设备公司项目部经理、
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质量总监、工程总监，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采购总监。

新朋金属采购部总
监 47.25 41.16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的简要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宋伯康家族（指宋伯康先生、郭亚娟女士和宋琳先生三人，下同，其中

宋伯康与郭亚娟为夫妻关系，宋琳为宋伯康与郭亚娟之子），合计持有公司发行前
87.9334%的股权。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宋伯康先生。

宋伯康：195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专科学历，工程师。曾任上海市青
浦华新镇镇办工厂厂长，上海新朋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董
事任期为 2007年 9 月 25 日—2010 年 9 月 24 日。宋伯康先生同时兼任上海市工商联执
委、青浦区工商联副会长、华新镇工商联商会会长，为上海市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人大代表、
青浦区人大代表。

宋琳先生，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新朋金属总经理、上
海新朋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董事任期为 2007 年 9 月 25

日—2010年 9月 24日，同时兼任新朋伯琳执行董事。
郭亚娟：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8年出生，中学文化程度。曾先后就职于

青浦县（现为青浦区）华新镇凌家村村办工厂、华新镇镇办工厂、上海新朋实业有限公司财
务部出纳；现任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新朋康琳科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九、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简要合并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资 产 2009年 6月 30日 2008年 12月 31日 2007年 12月 31日 2006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863, 929, 707.18 862, 278, 169.81 786, 255, 448.62 556, 746, 468.30

流动资产 594, 517, 819.20 613, 562, 283.85 559, 615, 028.91 358, 481, 502.95

固定资产 188, 680, 199.36 183, 185, 355.20 180, 488, 562.08 132, 251, 755.82

无形资产 63, 893, 283.92 64, 653, 800.12 43, 767, 270.26 25, 538, 409.95

总负债 193, 010, 211.40 245, 590, 270.40 322, 567, 982.09 226, 783, 451.04

流动负债 193, 010, 211.40 245, 590, 270.40 322, 567, 982.09 226, 783, 451.04

非流动负债 - - — — —

股东权益 670, 919, 495.78 616, 687, 899.41 463, 687, 466.53 329, 963, 017.2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554, 630, 971.99 496, 919, 747.82 383, 026, 318.20 277, 566, 665.21

少数股东权益 116, 288, 523.79 119, 768, 151.59 80, 661, 148.33 52, 396, 352.05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09年 1- 6月 2008年度 2007年度 2006年度

营业收入 509, 813, 568.03 1, 385, 437, 237.53 1, 093, 620, 402.72 1, 064, 656, 109.86

营业利润 102, 656, 049.06 202, 239, 322.98 150, 717, 356.66 131, 728, 582.70

利润总额 104, 140, 256.84 205, 224, 413.73 154, 714, 356.50 136, 174, 700.24

净利润 79, 087, 845.17 153, 000, 432.88 136, 806, 794.56 120, 757, 071.8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57, 711, 224.17 113, 893, 429.62 108, 541, 998.28 95, 055, 286.33

(下转A14版)

特别提示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

善新股发行体制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 A股。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实施，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
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深交所网站（www.

szse.cn） 公布的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2009�年修
订）。

重要提示
1、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朋股份”、“发行人”或“本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 7,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1317号文核准。新朋股份的股票代码为 002328，该代码
同时适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上、网下申购。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发行占本次最终
发行数量的 20%，即 1,500 万股；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最终发行数量减去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

3、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于 2009年 12 月 11日（T-5�日）至 2009 年 12 月 15 日（T-3 日）期间，组织本次发行的初
步询价和现场推介。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要求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方可自
主选择在深圳、上海或北京参加现场推介会。

4、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由询价对象代为报价。
2009年 12 月 15日（T-3 日）12:00 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
初步询价，但下述情况除外：
（1）与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或控股关系的询价对象管

理的配售对象；
（2）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
5、配售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时，须同时申报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申报价格不低于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报价部分为有效报价。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的报
价部分为无效报价，将不能参与网下申购。

6、初步询价时，每个配售对象每次可以最多申报三档申购价格，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
位为 0.01元，对应的申购数量之和不得超过网下发行量，即 1,500万股，同时每一档申购价
格对应的申购数量不低于网下发行最低申购量，即 100万股，且申购数量超过 100 万股的，
超出部分必须是 10万股的整数倍。

7、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凡参与初步询价
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8、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以累计投标的方式，综合参考公司
基本面、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需求总量、可比上市公司和市场环境等 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
格，同时确定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购数量。

9、初步询价中，配售对象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应为网下申购阶段实际申购数量。
每个配售对象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

10、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时，须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的乘积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配
售对象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发行人与齐鲁证券将视其为违约，违
约情况将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11、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必须为 2009 年 12 月 15 日（T-3 日）12:00 前在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配售对象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未参与初步询
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得参加网下申购和配售。参与初步
询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银行收付款账户名称
和账号等）以 2009 年 12 月 15 日（T-3 日）12:00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信息为
准，因询价对象、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配售对象自
负。

12、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报价时间为 2009 年 12 月 11 日（T-5 日）至 2009 年 12 月 15

日（T-3日）每个工作日 9:30至 15:00，其他时间的报价将视作无效。
13、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申报的询价对象不足 20

家；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取得一致；网下有效申购
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1,500万股。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14、本次发行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将同步进行。具体时间为：网下发行的申购时间为
2009 年 12 月 18 日（T 日）9:30 至 15:00；网上发行时间为 2009 年 12 月 18 日（T 日）9:
30至 11:30、13:00至 15:00，敬请投资者注意。

15、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
一般情况，请仔细阅读 2009 年 12 月 10 日（T-6 日）登载于巨潮网站（http://www.cninfo.

com.cn）的招股意向书全文，招股意向书摘要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交易日 日期 发行安排

T- 6日 12月 10日（周四） 刊登《招股意向书摘要》、《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T- 5日 12月 11日（周五） 向询价对象进行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现场推介（上海）

T- 4日 12月 14日（周一） 向询价对象进行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现场推介（深圳）

T- 3日 12月 15日（周二）
向询价对象进行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初步询价截止
日（截止时间为 15: 00时）；
现场推介（北京）

T- 2日 12月 16日（周三）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确定发行价格、确定有效配售对象及其有效申报数量

T- 1日 12月 17日（周四） 刊登《发行公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T日 12月 18日（周五）
网下发行申购日、网下申购缴款日（9: 30- 15: 00，有效到帐时间 15: 00 之
前）；
网上发行申购日（9: 30- 11: 30，13: 00- 15: 00）

T+1日 12月 21日（周一） 网下、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T+2日 12月 22日（周二） 刊登《网下配售结果公告》、《网上中签率公告》；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款，摇号抽签

T+3日 12月 23日（周三）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1）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及发行
人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2）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配售对象无法正常
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人（主承
销商）联系。

二、路演推介和初步询价的具体安排
齐鲁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路演推

介工作。
1、路演推介安排
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2009 年 12 月 11 日（T-5 日）至 2009 年 12 月 15

日（T-3日）在上海、深圳、北京向询价对象进行现场推介。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12月 11日（T- 5日，周五） 9: 30- 11: 30

上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紫金厅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号

12月 14日（T- 4日，周一） 9: 30- 11: 30

深圳：马可波罗好日子酒店二楼宴会 A 厅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12月 15日（T- 3日，周二） 9: 30- 11: 30

北京：威斯汀大酒店二楼聚宝厅二号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 9号

如对现场推介会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咨询联系电话：
021-58201245��021-58203049。

2、初步询价安排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1）配售对象可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

（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银行收付款账户名称和账号等）以 2009 年 12

月 15日（T-3日）12:00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信息为准，因询价对象、配售对象信
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自负。配售对象的托管
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
记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保
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2）本次初步询价时间为：2009年 12 月 11 日（T-5 日，周五）至 2009 年 12 月 15 日

（T-3日，周二）每日 9:30至 15:00。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必须在上述时间内由其所属
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交报价，申报申购价格及申购数量。每个配售对
象每次可以最多申报三档申购价格，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 0.01 元，各档申购价格对应
的申购数量相互独立，各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之和不得超过网下发行量,即 1,500 万
股，同时每一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不低于网下发行最低申购量，即 100 万股，且申购
数量超过 100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10万股的整数倍。

申报申购数量及申购价格时应注意：
①每一配售对象最多可填写三档申购价格；
②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购价格分别是 P1、P2、P3、，且 P1>P2>P3，对应的

申购数量分别为 Q1、Q2、Q3，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P，则若 P>P1，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
与网下发行；若 P1≥P>P2，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Q1；若 P2≥P>P3，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Q1+Q2；若 P3≥P，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
申购的数量为 Q1+�Q2+�Q3。
（3）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协商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三、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1、发行人：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伯康
住 所：上海市青浦区嘉松中路 518号
电 话：021-59798285
联系人：汪培毅、赵海燕
2、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玮
住 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20518号
电 话：021-58201245��021-58203049
联系人：田蓉、杨文花、赵玉宝、郝大鹏

发行人：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2009年12月10日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上海市青浦区嘉松中路

518

号）

保荐人（主承销商）：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20518

号）


